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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许可法在许可的设定
、

程序
、

监督与责任等方面
,

均颇多创新
,

必

然会对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和依法行

政产生深远的影响
。

但是
,

我们也必

须清醒地看到
,

实施行政许可法
,

肯

定会面临诸多挑战与问题
。

这种挑战
,

首先来 自于法律规范

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同步
。

虽然行政

许可法体现了个人 自治
、

市场优先
、

自律优先
、

事后机制优先等立法精神
,

但是
,

由于长期历史传统的影响和改

革过程的复杂性
,

政府权力过大的弊

端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
。

一些地方

和部门仍然习惯于
“

管
”

字当头
,

崇

拜政府过度干预
,

甚至将管理当作谋

取不当利益的手段
。

这种情况如果不

能加 以改变
,

行政许可法的立法精神

在实践中必然会发生扭曲
。

,

这种挑战
,

同样也来 自于行政许

可法本身的局限性
。

比较研究可以发

现
,

各国对行政许可的规范基本上都

是通过单个法律在漫长的时间里逐个

实现的
,

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制定过我

们这样的行政许可法
,

对所有的行政

许可进行统一的规范
。

我国的国情决

利益的分配与再分配
,

必然会引起既

得利益集团的抵制
,

并设法规避法律

的制约
。

从行政处罚法制定后某些处

罚措施被
“

升格
” 、 “

改头换面
” ,

行

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某些审批事项被
“

捆绑
” 、 “

分拆
”

或
“

变性
” ,

收容审

查制度被废除后劳动教养案件大幅增

加的经验来看
,

绝对不可低估这种规

避与联动效应的可能
。

尤其是取消了

草案对许可的分类以后
,

实践中如何

识别不同形式的许可
,

并防止许可被

废止后向其他形式转化
,

都将会是异

常艰巨的挑战
。

这种挑战
,

当然也来 自于对立法

技术的更高要求
。

行政许可
,

尤其是

经济类行政许可
,

是在市场机制失灵

的情况下
,

由政府对资源进行的一种

行政性配置
。

然而
,

与市场失灵一样
,

政府干预也有失灵的可能
。

这种情况

下
,

必须对政府干预的合理性进行科

学的成本效益分析
,

防止行政许可过

多对市场活动的过度干预
。

因此
,

从

合理性角度看
,

许可是否应该设定
,

主要不应该取决于设定机关的层级
,

而是取决于许可本身的合理性
,

取决

实施行政许可法的
一

一蕊燃赣

前瞻思考

定了我们必须实现跨越式发展
,

建立统一的行政许可

制度
。

这种发展模式同时也决定了行政许可法所固有

的局限性
,

它只能是原则性的规定
,

不能为每一种不

同的情况提供具体的答案
。

例如
,

对于哪些事项可 以

设定许可
,

哪些事项不得设定许可
,

行政许可法只能

作非常概括性的原则规定
,

具体判断需要由许可的设

定机关确定
。

实践中
,

许可的设定机关和实施机关如

果不能很好地把握行政许可法的精神
,

就很有可能使

法律的原则性规定流于形式
。

这种挑战
,

还会来 自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和制

度之间的
“

联动
”

效应
。

由于行政许可涉及到权利与

于对许可事项的成本效益分析
。

从国际经验来看
,

这

种合理性分析近年来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普遍趋势
。

应该承认
,

行政许可法对许可设定真正管用的措施主

要集中在合法性环节
,

而不是合理性环节
。

实践 中
,

如何在合法性的基础上
,

充实合理性制度设计
,

真正

使行政许可不但合法
,

而且合理
,

显然会对立法技术

提出更高的要求
。

如果不能做到合法与合理的统一
,

行政许可法的功效必然会大打折扣
,

甚至会影响到法

律的实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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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责任政府
,

改 变行政机关重审批轻监督的现状
,

防

止行政机关懈怠

有权力就有责任
,

是法治的基本要求
。

对行政许

可实施监督
,

是行政机关不可推卸的职责
。

行政许可

法对违法
、

越权以及不遵守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
,

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
。

这有利于强化行政机关的责

任意识
,

确保权力与责任的统一
,

真正做到有权必有

责
、

用权受监督
、

侵权要赔偿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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